
合同审核

项目名称 伊河湾项目

合同名称 伊河湾项目配电箱采购合同

合同价 788,198.60

币种汇率 币种：人民币　汇率：1.00000000

暂估金额 0.00

合同类型 材料类合同

合作方 河南省新科电控设备有限公司 类

型：材料类

合同种类 材料合同

经办部门 集团公司->河南浩德新澜置业有限

公司->伊河湾项目->招采成本部

经办人 张东飞

第三方

开发单位 地上和地下

工期

形成方式 招标



款项类型 费用项

承包范围 3.1、图纸范围内配电箱，1#楼

2#楼暂按3#楼图纸编制清单，1#楼

2#楼图纸确定后，根据最终图纸按

合同中类似元器件重新组价及调整

数量，确定最终价格和数量，据实

计入结算。

 3.2、制作成品的必要检、试验项

目。

 3.3、本合同包制作、装车、送货

及卸货、不含安装。

合同概述 本次合同暂定总价为

：￥788198.60元。大写：柒拾捌

万捌仟壹佰玖拾捌元陆角整（以下

简称“合同总价款”）。上述金额

为含税金额，其中不含税金额为【

￥697520.89 】元，增值税率为【

13】%，税款为【￥ 90677.71】元

。固定综合单价详见附件清单。货

物的价格包括货物的材料费、相关

税费及利润、各类风险、及运输费



、交货地卸车费、二次装卸费、运

到甲方指定地点等所有伴随服务等

全部费用，除此之外，甲方不再支

付其他费用。

付款方式 1、根据工程施工阶段需求分批供

货（批次划分以甲方书面通知为准

）

1.1、本工程无预付款；

1.2、每批次到货完毕并验收合格

后，支付至本批次配电箱到货价款

的80%；

1.3、每阶段全部到货完毕并验收

合格后，支付至该阶段配电箱到货

价款的90%；

1.4、全部配电箱送货完毕并项目

竣工验收合格，办理结算完毕后支

付至结算金额的97%，剩余款项

（结算金额的3%）留作质保金，质

保期为两年，质保期应自项目竣工

验收合格之日开始计算

质量要求及

保修约定



备注


